
未央区经贸局

2018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内外贸易、经济合作、招商引资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

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流通体制改革，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

3、指导商业网点和商业体系建设，组织实施现代流通

网络工程。

4、牵头协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推动商务

领域信用建设，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

5、监督管理再生资源利用、成品油、煤炭、酒类等特

殊流通行业。

6、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

管理。

7、负责编制、下达、落实全区实际利用内、外资年度

计划；负责全区实际利用内、外资的统计和考核工作。

8、负责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发、包装与推介；负责组织

招商活动、会议和内资项目的跟踪服务，促进项目的落实；

负责组织或参与重大内资项目的咨询、对接和洽谈等事宜。

9、负责权限内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及变更的审批；



配合市商务局实施外商投资企业的联合年报工作。

10、负责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服务，受理投

资商和企业的投诉。

11、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18 年，区经贸局将继续紧紧围绕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紧抓“五资”引进和“三率”完成，招大、引强、选优，以

重大招商项目落地实施带动“国际化中心城区、高品质幸福

未央”建设。具体做好“九抓、九促”：

一是抓百亿项目招商推介，促五大片区加快发展。以 29

个百亿级重大招商项目推进落实为重点，召开多场招商推介

会，充分利用丝博会、西商大会等平台加强宣传推介。计划

全年区级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20 次以上。

二是抓项目落地八项行动，促全区项目全面开花。建立

招商项目落地常态化机制，开展挂图作战推进、项目问题清

零等“八项行动”，推行“双项目经理制”，全力破解项目在

土地、规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

保“招商项目落地年”取得实效。抓好华侨城汉城湖、荣民

龙首等项目征地拆迁，推动高铁新城中信西北总部、西安宝

能城等项目尽快启动土地挂牌程序。

三是抓新兴产业项目导入，促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加快

总部经济、科创、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招商，推动军民



融合、高校科研产业化加快发展。探索学习曲江文化产业发

展模式，尽快设立我区文化产业园，吸引文化企业落户；推

进西北有色与北大科技园新材料科创孵化器项目进展;积极

对接西北工业集团，加快草滩军工小镇项目招商建设；全力

支持四海唐人街、亚欧国际小镇等特色街区建设;以商招商，

举行楼宇经济招商座谈会，探索城改商铺二次招商新模式。

四是抓高品质酒店商圈建设，促城市功能配套完善。大

力推动华侨城汉城湖项目引入瑰丽酒店、中信西北总部项目

引入万豪旗下高端酒店、宝能北客站项目引入高品质酒店，

推进华浮宫、时代酒店改造升级，提升未央湖会务特色小镇

建设。以未央路商圈、咖啡街区、创业街区开街为契机，复

制推广经验，全面加强商圈和特色街区建设提升。

五是抓区域资源深度挖掘，促各大片区协调发展。加快

六村堡、未央湖片区资源梳理、项目策划包装和招商推介，

着力破解华圣果业区域开发合作方式等问题，推进北三环以

南区域规划用地性质调整；加快徐家湾片区改造，促进荣华

丝路智慧产业园、北航产业园、李宁体育中心社区、吾悦广

场等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启动环大学城产业园区规划设计，

加快项目引入，推进产业提升。

六是抓考核规则研判运用，促指标排名争先进位。加大

民资项目、外资项目、非用地项目引进力度，补齐指标短板，

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实现指标排名追赶超越。加强对各招商



分局、街道、管委会的考核，强化“五资”“三率”等指标

任务的分解落实，加强对重大签约项目推进的检查督导，全

力推进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七是抓招商引资政策出台，促招商体制机制完善。落实

“营商环境提升年”各项改革措施，努力为客商提供更加更

优质更高效的服务。以《西安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黄金十

条”》为基准，研究制定我区实施细则。制定《未央区招商

引资工作“十个一”方案》，实现招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化、完善化。研究建立系统化的招商引资奖励激励机制，

营造比拼赶超的工作氛围。

八是抓招商引资队伍建设，促专业招商成效提升。邀请

经济、招商、规划等领域专家学者，定期对全区招商系统干

部进行专题培训，定期举办全区招商推介擂台赛，不断提升

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招商铁军。在现有七个专业招商分局

基础上，加大校友招商、商会招商、青年招商力度，推动各

领域专业招商取得更大成效。

九是抓商贸监管水平提升，促管理方式方法创新。以提

升优化限上企业库数量和结构为重点，提升社消质量。尽快

启动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作，做好调研及设计规划，规范程

序、加强督导。积极探索市场管理新办法、新措施，促进市

场管理上水平、上台阶。紧盯商贸安全，全力配合“铁腕治

霾”，加快推进三环外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改造和加油站地



下罐改造。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预算。没有二级预算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未央区经济贸易局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未央区经贸局人员编制 25 人，其中行

政编制 10 人，事业编制 15 人，现实有人数为 23 人，其中行

政 10 人，事业 1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3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无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2018 年部门预算没有安排

购置车辆。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763.23 万元。

七、2018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 年, 未央区经贸局收入预算为 763.23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预算为 763.23 万元，较上年预算增长 166.7%，增长

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

及人员增加和工资福利上调；支出预算为 763.23 万元，较上

年预算增长166.7%，增长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加大，

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及人员增加和工资福利上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年, 未央区经贸局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763.23万元，

较上年预算增长 166.7%，增长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

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及人员增加和工资福利上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763.23 元，较上年预算增长 166.7%，增

长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

及人员增加和工资福利上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未央区经贸局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763.23万元。

较上年预算增长 166.7%，增长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

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及人员增加和工资福利上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18年, 未央区经贸局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763.23万元，

其中行政运行（商贸事务）360.12 万元，较上年增长 55%，

增长原因是人员增加和人员工资福利上调。招商引资 403.11

万元，较上年增长 625%，增长较大的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

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18年, 未央区经贸局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763.23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20.63 万元，较上年增长 87%，增长的原

因是人员增加、人员工资福利上调；商品和服务支出 436.54

万元，较上年增长 36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招商引资工作量

加大，经费比上年增加较多。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为 6.06 万

元，较上年下降 70%，减少的原因是今年将住房公积金支出

列入工资福利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5.42 万元，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5.4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0 万元。“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总体增长了 674%。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预算增加。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 未央区经贸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15.81 万元，

主要安排用于办公费、取暖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较

上年预算下降 61%，减少的原因是缩减办公经费支出，并将

其他交通费用列入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270.5 万元，主要用于西洽会

布展、招商引资工作资料印刷、宣传片和沙盘等制作及媒体、

新媒体宣传费，商圈建设费。

八、专业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

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

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三）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

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四）政府购买服务。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

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

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

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五）“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未央区经贸局

2018 年 3 月 13 日


